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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行政处罚应将适用的法条作为附件 笔者曾查阅了260起行

政处罚的卷案，其中竟没有1起引用法条全文的，也没有一起

将适用的法条的全文作为该行政处罚文书的附件。这里的“

法条”，自然是指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具体条款。如果

担心引用法条全文会造成行政处罚文书过于累赘，那么在处

罚文书中仅写明法条的序号而将法条全文作为该处罚文书的

附件则不难办到。然而，上述所有的行政处罚都没有这么做

。 一、将适用的法条作为处罚文书的附件有利于体现和强化

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

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

效”，这就是《行政处罚法》确定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

具体条款。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如果将所适用的法条的全文

作为附件送达给当事人，不仅具体体现了行政处罚的法定原

则，强化了该项原则的落实，也使当事人一目了然，清楚地

知道受处罚者违反的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具体条款，同

时也可避免一些不应发生却不断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主要

有两种类型：1、当事人按行政处罚决定书找到它所适用的法

律、法规或行政规章时，在上面却找不到它所适用的具体条

款，这显然是笔误所致；2、当事人按行政处罚决定书找到它

所适用的具体法条时，却发现其内容与案件的事实有很大出

入，这一方面是笔误所致，另一方面是认定事实有误或存在

严重争议所致。如果把适用的具体法条的全文作为行政处罚



文书的附件，除前述优点外，还可以完全避免因笔误造成的

麻烦，也能促使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或法定机关，在适

用法条时更为慎重、准确。 二、将适用的法条作为处罚文书

的附件有利于全面落实“公正原则”。我国《行政处罚法》

第4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原则”。“公正原则

”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必要补充。它是指在实施行政

处罚时，不仅要求形式合法、内容合法，其处罚是在自由裁

量的法定幅度和范围内实施的，而且还要求行政机关不能利

用自己的优势使相对人处于不应有的不利地位。行政机关是

专门从事行政管理的机关，对所属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他们是熟知的，而对被处罚的相对人来说，就不是熟知的，

在大多情况下，很可能是一无所知的，这就会导致他们被处

罚了还不知是触犯了什么规定而被处罚，更无法判断该处罚

的正确与否。所以，从公正角度讲，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告知

相对人他们被处罚所适用的法条。这里的告知不能是口头的

和仅告诉适用的条款的序号，而应当是书面的，并告知所适

用的法条的全文。为达到这个要求，把适用的法条的全文作

为行政处罚文书的附件，无疑是个好办法。 三、将适用的法

条作为处罚文书的附件有利于全面落实“公开原则”。所谓

公开，就是不加隐蔽。公开原则不仅要求处罚过程要公开，

有相对人的参与和了解，而且还要求处罚依据、规定的公开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做

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1条)”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

，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3款)”

。为落实《行政处罚法》的上述规定，使行政处罚适用的法



条公开化，最好的“告知”就是书面的告知和对法条的全文

告知。它不仅能使法律规定的“告知”落到实处，而且能使

有关规定公布后对公众的“推定知晓”转化为受处罚的相对

人的“真正知晓”。然而，不把行政处罚适用法条的全文作

为附件送达给当事人，上述体现行政处罚“公开原则”的“

告知”和“公布”就不能真正、全面落实。 四、将适用的法

条作为处罚文书的附件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和公

开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全面、彻底落实

公正原则，才能促使广大行政机关在准备对相对人进行处罚

时，以公正的心态体谅相对人，每个案件都能从公正的立场

出发，进行公正的处罚；只有全面、彻底落实公开原则，才

能提高社会各界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处罚的信任度，才能把

行政处罚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促进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依法、公正行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不全面、彻底落实《行政处罚法》的

公正、公开原则，就不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五、将适用

的法条作为附件作为处罚文书的附件有利于维护受处罚者的

合法权益。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处罚时，他们

从收到的处罚文书中只能看到受处罚的文书引用的法条的序

号，而不能看到该条款的具体内容。对这些专业性较强的法

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一般的受处罚者不仅手头上没有，而

且不通过处罚机关很难找到。在这种受处罚者不知道“法条

”内容的情况下，受处罚者无法判定处罚机关适用的法条是

否正确，因而也无法正确行政使法律赋予自己的申请复议权

和提起拆讼权，这明显不利于受处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综

上所述，笔者建议，对《行政处罚法》的相关内容应作必要



修订，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应当将所适用的法条的全文作

为附件，与处罚文书一并送达当事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